
青年教师导师制信息申报指南

青年教师导师制信息申报包含六个环节，分别为服务发

起人（青年教师）填写申请表单、教务部初审、导师确认、

院系审核、服务发起人（青年教师）提交青年教师导师制工

作总结、导师评价。

具体步骤如下：

1.服务发起人（青年教师）登录珠海校区网上办事大厅

（pc 端或微信端），在搜索框中输入“青年教师导师制信息

申报”，点击进入服务，填写申请表单。（以下为 pc 端截图）



（1）填写“导师信息”时，请优先从已经申报导师资

格的老师中进行选择，也可自行选择导师，经与导师沟通同

意后进行申报。

（2）填写“课程信息”时，请优先从导师提供的课程

名单中进行选择，也可选择其他课程，经与导师沟通同意后

进行申报。

如有多门课程信息，请点击“新增课程信息”进行填写。



2.教务部初审。教务部对入职时间、出生日期、填写规

范等基础内容进行初审。

3.导师确认。导师在网上办事大厅“我受理的-等待您处

理的事项”中查看服务发起人填写的相关信息，进行确认。



4.院系审核。各单位负责教学负责人在网上办事大厅“我

受理的-等待您处理的事项”中查看服务发起人填写的相关

信息及导师确认信息，进行审核。



5.服务发起人（青年教师）提交青年教师导师制工作总

结。服务发起人（青年教师）在完成青年教师导师制相关工

作后，在网上办事大厅“我受理的-等待您处理的事项”中，

上传工作总结(word 或 pdf 文档)。



6.导师评价。导师在网上办事大厅“我受理的-等待您处

理的事项”中查看服务发起人（青年教师）提交的工作总结，

对其相关工作进行评价。



7.服务发起人（青年教师）可以在网上办事大厅“我申

请的-在办事项”或“我申请的-办结事项”中查看填报进程。


